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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邵东县界岭镇爱窑村某砖厂外排废气
异味大，渣土废料乱扔村里小溪，造成断流，
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中央环保督察组在
邵阳期间，该砖厂曾被邵东县政府关停，中
央环保督察组一走，又恢复了生产。

大祥区中心路社区太平巷子菜市场，每
天4时开始，各种吵闹噪声严重影响附近居
民的休息。市场内卖鸡卖鸭等经营户产生
的各种垃圾乱堆乱放，气味很臭，蚊虫多，曾
多次向中心路社区反映未果。

新宁县麻林乡金桥村李相群竹筷厂废
气外排，烟囱较矮，扩散效果差，迷散废气对
周边村民造成严重影响。

新邵县小塘镇白连江村旁的长柏公路
破烂不堪，灰尘很多，对附近村民的生活和
出行造成严重影响，要求政府尽快解决。

新邵县小塘镇留田村8组同鑫食品加
工厂，制作卤制品外排气味很臭，对周边村
民生活造成影响。

隆回县三阁司乡中洲村6组某河道采沙
场，无任何环保措施，相关污染物直排，部分
农田毁坏，地下水位下降，村民家自打的水井
干枯，当地村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生态环
境受到严重破坏。近期，该沙场矛盾激化，采
沙场老板招集社会人员对当地两位村民进行
殴打，其中一老人被打掉四颗牙齿，影响非常
恶劣。曾多次向县政府反映未果。

邵阳市大祥区翠园办事处三八亭社区
五金厂家属楼一、二楼的垃圾通道，在创国
家卫生城市时，被要求用砖砌成墙进行封
闭。但二楼以上的住户仍不断的往通道丢
垃圾、倒水，导致一、二楼居民的墙壁发霉，
家里有一股难闻的垃圾臭味，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摆放在居民家门前的移动垃圾桶，由
于没有及时清理，产生的气味很大、蚊虫多，
办事处领导曾答应处理，但一直未见结果。

邵阳市大祥区邵府街六岭小学旁边某
施工场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多次反映无
果。

邵阳县塘田市镇夏溢村某养猪场外排
废水，严重污染了该村“梨园冲水库”的水体
水质。

新邵县小塘镇留田村八组旁的柏留公
路,破烂不堪,扬尘很大，对周边群众的生活
造成严重影响。

新宁县春风社区的春风碎石场无任何
环保设施，扬尘污染严重，对周边居民影响
很大，要求政府关停春风碎石场。

邵阳市双清区原江湖大堤垃圾填埋场已
覆土植树，但是无人管理，担心树木夭折，建议
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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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砖厂外排废气异味大”问题。爱兴砖厂废气主要为制砖过程中煤矸石
燃烧产生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由引风机引到废气脱硫除尘系统处理后排
放。2017年7月12日，该砖厂委托湖南中润恒信环保有限公司对废气、噪声进行了
监测，监测报告（编号：BG-17070031）显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符合《砖
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

2．关于“渣土废料乱扔村里小溪，造成断流，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爱
兴砖厂现场无堆积废渣，几万吨废渣主要来源是原新兴煤矿开采时废弃的煤矸
石。2017年5月，爱兴砖厂安装了120米涵管；修建了长20米、高4米的防滑坡挡土
墙；在煤矸石废渣表面铺装了防滑网，废渣得以整治。2018年6月20日，大暴雨致
使部分挡土墙和涵管被冲毁，导致部分废渣再次进入河道。2018年6月28日，该公
司制定计划，对暴雨冲毁的涵管和挡土墙进行修复和重建。

3.关于“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关停，后恢复生产”问题。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该砖
厂自行停产是为了整改。该砖厂是环保砖厂，且手续齐全，不是要求一律拆除关闭
的黏土砖厂，所以在整改完成达标排放后可正常生产。

经现场调查了解，太平巷菜市场确实存在 4 时左右就有菜农到市场贩卖农
产品，但人数不多且声音不大，到6时半左右随着买菜的居民和菜农增多而造成
声音嘈杂。市场内经营户所产生的垃圾每天由保洁公司清扫清运，未发现乱堆
乱放行为。居民反映气味很臭，蚊虫多的问题，是因为当前气温很高，倒放在垃
圾桶（箱）的垃圾未及时清运短时间发酵所致。

1.该厂未提供环评审批相关文件，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在检查中发现该厂有
一个2米高的简易烟囱，未建设污染防治处理设施。

2.麻林乡人民政府核实厂房建设在村道水泥路面以下，烟囱至屋顶上面部分
只有1米多高，对周边的村民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小塘镇白莲村长柏公路扬尘较大的问题，系公路破损引起的。该公路由于建
设年份较早，标准相对较低，现部分路面破损严重，导致扬尘较大。

新邵县同鑫食品厂建设于2014年1月，位于小塘镇留田村8组，主要从事腊制
品生产加工。2018年7月9—10日，新邵县小塘镇人民政府会同县环保局、县食品
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到该加工厂进行调查处理。经查，该厂办理了工商营业
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该厂建在居民区，利用自家住房和
新建2栋厂棚作为生产厂房，建有1个冷冻库房、腊制生产线2条和1个生物质锅
炉，燃料采用木材。该厂生产和生活废水经3级沉淀池处理后外排，生产废气经收
集处理后通过10米高的烟窗外排。该厂因市场原因已于2018年6月底停产，现场
检查时未生产。

1.该采砂场建设了一个八级沉淀池，制砂过程中产生的浊水通过沉淀池沉淀
后，按要求再进行循环利用，减少了浊水的排放，没有污染物直排的现象。

2. 调查组对中石标河岸农田进行现场查看，没有发现因采砂毁损农田的情况。
3. 2014年年底中洲电站蓄水发电，由于中洲电站为引水式电站，对河水进行

了截流，造成了中洲电站大坝下游基本断流，河段水位下降，对当地村民自打的水
井可能会有影响。中洲村的饮水问题政府已予以解决，从龙拱水厂管网延伸接入
自来水（自来水落户及装表由中洲电站资助30万元），饮水的问题对当地村民的生
活没有影响。

4. 该砂场在采砂许可范围内开采。
5. 根据隆回县公安部门和县水务局的调查结果，打架的原因是：现已进入主汛

期，2018年7月2日，砂场为了船舶渡汛安全，在“枞树山下洲头”上固定锚桩（中洲
村河段河岸及树木老百姓不允许砂场挂锚）时，中洲村村民刘定坤与刘石洪及刘石
洪的母亲发生了冲突。冲突双方均不是砂场的作业人员，是中洲村的普通村民。

6. 2017年下半年开始, 隆回县政府、省纪委驻中洲村扶贫工作组、县河道采砂
整治办、县水务局、三阁司镇政府等单位多次到现场进行查看并调处，其中在中洲
村村委会正式调处四次（分别为2018年3月4日、5月18日、5月19日、7月2日），但
由于当地村民意见不统一，目前暂时没达成处理结果。

周边存在存量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臭味较浓，对周围住户影响严重。

经查，工地施工方已办理渣土运输相关手续，工地已处于停工状态。

经调查，该公司年产4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项目建设工程，于2017年2月
21日获得邵阳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环保设施验收批复，批复明确该公司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栏舍冲洗水、猪尿液等养殖废水以及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
污染物排放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标准，并满足《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水作标准，租用梨园冲水库作为最终光氧化塘，
用于农田灌溉。为掌握该水库是否受污染状况，邵阳县委托湖南华科环境检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对该水库进行了布点采样检测，经检测结果表明，该水库水质各项
指标均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水作标准。

存在问题：该公司一期工程场区内雨污分流不彻底，干粪堆放池有轻微渗漏现
象；一期工程环境事故应急池被占用，不能发挥应急作用，存在环境安全隐患；未编
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环保部门备案；三期工程施工过程中未严格落实防
尘降噪措施，对周边环境存在一定影响。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小塘镇留田村柏留公路扬尘较大的问题，
系公路破损引起的。该公路由于建设年份较早，标准相对较低，现部分路面破损严
重，导致扬尘较大，对此问题新邵县已安排县交通运输局向上级申报改建。目前，
该整改项目已完成招投标，由于经费和改建项目申报未批下来，尚未实施。在项目
实施前，我县已对该破损公路根据公路技术要求由高级路面改为中级路面（即：砂
石路面），根据砂石路面的特性，晴天有部分扬尘，属于正常技术范围之内。

1.新宁县环境保护局2018年7月6日对该碎石场进行现场监察，发现该碎石场
没有生产，据工作人员反映，2018年至今没有进行生产，旁边的高速引线和建筑工
地在正常施工中。该碎石场2017年因无排污许可证非法排污和未完成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被环保部门进行立案查处。

2.新宁县国土局依法依规为该矿办理了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手续，有效期两
年，即2017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1日，矿区面积0.0127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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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2018年5月21日，按照邵东县环保局的要求，爱兴砖
厂安装了烟气在线监测设备，待竣工验收后即可正式投入使
用。

2.要求爱兴建材有限公司按计划更换涵管，重建挡土
墙，确保废渣不流入下游河道。

3.要求邵东县爱兴建材有限公司加强环保管理，稳定运
行脱硫除尘设施，做到达标排放。

1.现场告知教育菜农及经营户文明经营，尽量做到不因
争吵造成声音过大而影响附近居民正常休息。

2.加大对市场的管理力度，督促保洁公司加大清扫清运
力度，加大市场外流动摊担的教育，形成规范有序、文明卫生
的市场环境。

1.新宁县环境保护局2018年7月7日对该厂下达了《责令
停止排污决定书》（新环停排[2018]22号），责令停止排污。

2.麻林乡人民政府责令其立即停工，不得再进行生产；限
期其10天之内对厂房烟囱进行加工改造，原则上烟囱高度应
高于周边建筑物高度，使其废气不对周边村民造成影响，待政
府组织环保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复工。

3.新宁县经信局2018年7月9日对该厂采取停电措施，暂
时拆除高压接电设施，查封了供电总开关，已停电到位。目前
企业工作人员已全部撤离，处于停产状态。麻林乡人民政府
和县环保局对停产停电和整改工作进行监督。

新邵县已安排县交通运输局向上级申报改建。目前，该
整改项目已完成招投标，由于经费和改建项目申报未批下来，
尚未实施。在项目实施前，新邵县已对该破损公路根据公路
技术要求由高级路面改为中级路面（即：砂石路面），根据砂石
路面的特性，晴天有部分扬尘，属于正常技术范围之内。

1.新邵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7月9
日对该厂下达了责令停产通知书（新食药工质停通字〔2018〕
106号），要求该厂停产办理相关手续。

2.新邵县环保局于2018年7月10日对该厂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新环责改〔2018〕66号），要求该厂停
止生产，同时对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

3.小塘镇人民政府加强对该企业监管，监督该厂按要求
整改到位，不然不得生产。

1.在中石标采砂纠纷没有处理到位和砂场相关手续没
有办好之前，隆回盛鼎河道疏浚有限公司暂时停止采砂作
业，办理好相关手续方能恢复生产。

2.三阁司镇党委政府、三阁司镇派出所及中洲村村委会
尽快处理好采砂船固锚引发的打架事件，并做好涉砂稳控工
作。

1.在一楼住房前坪20米处放置一垃圾车，并由街道安
排专人每天清运垃圾两次。

2.楼上住户不得再向楼下乱扔垃圾，院内倒垃圾需要全
部倒入垃圾车且每次将垃圾投放至垃圾车后，要将车盖盖
好。但仍有二楼以上住户图方便不按要求操作，导致一楼受
很大影响。

要求施工方进行渣土运输作业时，严格执行邵阳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邵城管发[2015]3号文件关于渣土运输时
间的规定，即核心城区白天实行渣土禁运，渣土运输时间限
定在19：00至次日02：00。

1.责令该公司加大环保投入，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应急措施，防止污染物排放对周边
环境造成影响。

2.停止租用黎园冲水库作为光氧化塘使用，严禁继续
向水库排放处理后废水，恢复其原有生态功能，防止水库水
质发生恶化。

1.由新邵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落实该路段维修经费和改
建项目的申报工作，并协调相关部门对该公路进行维修。

2.做好该路段的养护工作。每个季度对该路段进行一
次维护，由县交通运输局按期拨付养护经费和指导管养工
作，由小塘镇具体负责实施该道路的养护工作。

1.新宁县环保局2018年7月8日对该碎石场下达环境监
察意见书(新环监意见〔2018〕23号),要求该碎石场严格按相
关法律、法规及环评批复要求进行建设，并于2018年7月10
日前将建设情况书面报告县环保局。需配套建设的相关设
施未建成、未经“三同时”验收之前不得投入生产。

2.经新宁县国土局实地核查，该矿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
手续后，一直未在矿区范围内动工开采，主要原材料是县城高
速公路连接线施工当中所产生的废石。且该矿承诺到期后不
再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

1.市园林绿化管理处负责本单位去年栽植的2705株苗
木的日常管养。

2.双清区人民政府负责本单位栽植的其他苗木的日常
管养、矛盾协调处理工作，责成街道办事处做好已栽植苗木
的防偷、防砍、防折等工作。

3.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场地的覆土封存工作。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及地方查处情况一览表

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公告（十五）
7月5日，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了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相关县

市区政府向督察组反馈整改情况。现将第十五批的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布，希望举报人

和其他群众对所有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予以监督。

（第十五批 2018年7月5日）

（下转五版）


